山東師範大學2019年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臺灣學生簡章
一、申請條件

（一）具有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及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

（二）參加當年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以下簡稱學測）且在語文、數學、英文考試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績達到均標級以上的臺灣高中畢業生。

二、招生專業

招生專業如下，招生人數視申請者的人數和水準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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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程式

報名無需郵寄申請材料，申請者於4月26日之前將申請材料掃描後（標注姓名-臺灣地區學生入學申請材料字樣）發至郵箱：sdnu10445@126.com。考生須確保電子檔清晰可讀，具體材料如下：

（一）《山東師範大學招收臺灣地區學生入學申請表》（點擊下載）掃描件；

（二）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考生成績通知單”掃描件（必須加蓋中學印章，學測成績通知單要掃描完整，其中左下角有“報名序號”）;

（三）中學在讀證明掃描件（需加蓋中學印章）;

（四）體現申請人自身情況的其他材料掃描件（僅限高中階段）；

（五）電子版一寸免冠證件照（JPG格式）（標注姓名-臺灣免試生字樣）。

四、選拔程式

我校將對申請材料進行審核，依據學測考試科目的分科成績及相應標級並結合申請材料擇優錄取。

五、 錄取及報到註冊

我校將預錄取的臺灣高中畢業生名單報送至教育部考試中心和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辦公室（以下簡稱聯招辦）審核，審核合格後由聯招辦統一辦理相關錄取手續。

六、相關費用

學校全日制本科生實施學分制人才培養模式。學費標準按照山東省物價局批准的最新標準執行。臺灣學生學費、住宿費收費標準與內地學生一致。

七、資格復查及證書頒發

（一）新生入學資格審查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教育部令第 41 號）《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教學［2003］3號）等有關檔規定執行。

（二）頒發證書：學生在學校規定學習年限內，修完教育教學計畫規定內容，成績合格，達到學校畢業要求的，學校准予畢業，並在學生離校前發放畢業證書。符合學位授予條件的，頒發相應學位證書。

八、聯繫方式

學校全稱：山東師範大學

學校地址：山東省濟南市曆下區文化東路88號

諮詢電話：+860531-86182201、86182202、86182203

郵箱：sdnu10445@126.com

學校招生網址：http://www.zsb.sdnu.edu.cn/

郵遞區號：250014

九、本簡章如果與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上級有關政策相抵觸，以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上級有關政策為准。未盡事宜，按上級有關規定執行。

十、本簡章由山東師範大學招生就業處負責解釋。


網站：http://www.zsb.sdnu.edu.cn/article_10931.html
